
中華民國舉重協會 113年度 B級舉重裁判暨增能講習會實施辦法 

一、依    據：依據「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裁判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」辦理，中華

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113年 3月 13日舉協行字第 1130000678 號備查。 

二、目    的：培育舉重裁判專業技術，進而提升舉重運動水準。         

三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體育署、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、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。 

四、承辦單位：中華民國舉重協會。 

五、舉辦日期：113 年 5月 18日至 21日共 4日。 

六、舉辦地點：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(田徑場會議室) 

七、報名資格：均需年滿 18 歲(含)以上 

    (一)增能：已持有 A、B、C級裁判證者均可報名參加。 

    (二)取證：取得 C級裁判證二年以上，具舉重裁判實務工作經驗者均可報名。 

八、報名手續： 

   （一）截止日期：即日起至 113 年 5 月 3 日(五)下午 5 點止，依報名資格繳交以

下電子檔資料至本會信箱：ctwactwa@gmail.com。 

增能：報名表、匯款 500元、身分證正反、裁判證電子檔 (無則免) 。 

取證：報名表、匯款 2000元、身分證正反面、二吋相片大頭照（白底，

製作證照用）、高中以上學歷證明 (畢業證書)、一個月內良民

證電子檔各一份。 

（二）報名人數：報名取證者以 50 名為限，報名增能者以 25 名為限，依報名順

序錄取。 

   （三）協會講習會聯絡資訊： 

         聯 絡 人：黃先生或曹小姐 

         聯絡電話：02-27110923 

         E - mail：ctwactwa@gmail.com 

   （四）繳交費用： 

匯款帳戶：新光銀行 西門分行 

戶名：中華民國舉重協會 

帳號：0055-10-100543-1 

請匯款時備註: B裁+學員姓名 (例如:B裁王大明)。 

    取證：每人新台幣 2000 元整。 

    增能：每人新台幣 500元整。 

（五）不受理電話及傳真報名。 

十、實施方式： 

（一） 由主辦單位規劃課程並遴聘講師，授課講師及內容如附件一。 

（二） 學科 18 小時，術科 14 小時，總時數 32 小時。增能研習會每場應至少六

小時。 

（三）學員請自備運動服及運動鞋以利實務演練。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H0120082


（四）須辦理公假之學員由主辦單位報請有關單位給予公假登記。 

十一、績效考核： 

(一) 參加取證者，無缺席且通過測驗，(筆試 60%+術科 40%)總成績達 80分

者，本會將報請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發 B級裁判證；參加增能者，本

會將依簽到時數核發時數證明證書。 

(二) 學員應儘量避免缺課，如遇有特殊事故，應填具請假單方可離會。但請假

不得超過四小時，否則不予核發研習證書及裁判證。 

(三) 考生成績複查自成績公布 7日內，務必以紙本郵寄至本會辦理。不接受電

話或 EMAIL 詢問。為保護閱卷委員裁量權，成績複查僅復算考試成績加總

是否有誤，不提供考生調閱試卷、考試試題、考試答案。更不得要求重新

批閱試卷及解釋試題及答案等。 

十二、附則： 

(一)報到時間：113 年 5月 18日上午 07:45至 08:00報到 

(二)報到地點：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(田徑場會議室) 

(三)因故無法參加者請於活動舉行前七日通知中華民國舉重協會，否則概不退

費，退費收取 200元行政費。 

十三、本辦法經中華民國舉重協會承辦，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定後實施，若有

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正公佈之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一 

中華民國舉重協會 113年度 B級裁判講習會課程表 

講師簡介: 

日期 

時間 

第一天 

5/18(六) 

第二天 

5/19(日) 

第三天 

5/20(一) 

第四天 

5/21(二) 

07:45-08:00 報到簽到 

08:10-09:00 
計時紀錄與 

播報職責 

李美雲老師 

國際裁判 

實務經驗分享 

吳美儀老師 

性別平等教育 

吳慧卿老師 

裁判長職責 

楊素冠老師 

09:10-10:00 
技術規程總則 

楊素冠老師 

10:10-11:00 

運動專業英文 

藍珮慈老師 

國際執法 

注意事項 

吳美儀老師 

裁判判例分析 

藍珮慈老師 舉重賽程 

規劃及編排 

楊素冠老師 
11:10-12:00 

執法裁判 

實務案例分析 

藍珮慈老師 

12:00-13:00 午休 

13:10-14:00 
國家體育政策 

洪義筌老師 

舉重運動 

裁判術語 

藍珮慈老師 

裁判倫理與素養 

屠國華老師 
審判委員職責 

楊素冠老師 

14:10-15:00 
賽會衝突處理 

屠國華老師 

15:10-16:00 
技術管制與 

監卡裁判職責 

王國丞老師 

運動禁藥 

朱利平醫師 

選手過磅與裝備 

屠國華老師 

學科/術科測試 

王信淵/屠國華老師 

16:10-17:00 
裁判與執法職責 

屠國華老師 

綜合座談 

行政組 


